附件

2026年“百市千县”（福建）中医药文化

惠民活动启动仪式实施方案

一、时间

2026年5月23日（周六）上午9:00—12:00。
二、地点

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（福州市晋安区坂中路566号）。
三、组织机构

主办：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

承办：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研究宣传教育中心（健康福建融媒体中心）、福州市中医院

协办：省属、福州市属相关医疗卫生机构
四、邀请参加人员

（一）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分管中医药工作领导，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同志；

（二）委直属各医疗单位，福州大学、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，省中医药科学院，福州市属医疗机构，分管中医药/宣传工作领导及综合职能负责同志；

（三）在榕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（含建设单位）、在榕各中医药文化教育试点学校代表；

（四）省中医药学会等相关学术团体代表；

（五）主办和协办单位相关人员。

五、参展单位

（一）委直属各医疗单位，福州大学、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，省中医药科学院，福州市属医疗机构；

（二）受邀参展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单位。

六、报名方式及注意事项
（一）请各单位积极组织报名，参会、参展均需扫描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，于5月15日前完成报名。报名信息提交后，请扫描弹出的二维码加入本次活动联络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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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需住宿人员，统一安排在聚春园瑞春酒店（晋安区新园路6号，电话0591—63180333），5月22日下午报到，5月23日下午离会。
（三）参加人员活动期间食宿由活动主办方统一安排，住宿和交通费用自理，回本单位按规定报销，餐费由活动主办方承担。

（四）各单位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落实为基层减负工作要求，防范纠治活动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和苗头倾向，规范办好活动，务求实效。

抄送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、福建省中医药学会、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学会、福建省针灸学会，福建省中医体质调理学会，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，福建省休闲养生保健行业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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